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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件
粤应急〔2022〕41 号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坚决落实钢铁企业
安全管理“七个严格”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为切实落实钢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有效防范化解安全

风险，严防爆炸等各类事故发生，现提出加强我省钢铁企业安全

管理“七个严格”措施（以下简称“七个严格”），在严格落实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“钢八条”（以下简称国家“钢八条”）

基础上，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严格主要负责人专业背景审查制度。企业主要负责人应

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，必须具

备钢铁等冶金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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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关键岗位安全考核准入制度。企业炉长、副炉长、

炉前工、维修工、摇炉工、补炉工、操作室值班员等重点操作岗

位人员必须经过企业安全考核合格方可上岗，电工、煤气工、起

重机操作工等特种作业人员依法持证上岗。

三、严格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制度。企业应建立全员参与、全

岗位覆盖、全过程衔接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，常态化开展隐患自

查自改。自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，必须及时落实整改并向属地应

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，不得视而不见、隐瞒不报、带病作业。

四、严格员工举报直通车制度。企业必须把属地应急管理部

门的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张贴在办公楼前或其他重要

场所醒目位置。健全完善内部奖励激励机制，支持和鼓励一线员

工积极举报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。

五、严格执行 8小时工作制。企业必须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法》，严禁非法安排员工加班疲劳作业。鼓励企业把

员工的技能水平作为薪资待遇的重要标准依据，减少员工的流动

性，提高员工整体安全素质。

六、严格禁止水冷元件线上更换和检维修作业。企业所有的

电弧炉、精炼炉、转炉等设备，在容器内存有熔融金属的情况下

严禁在线更换水冷元件。

七、严格禁止人为切断解除报警装置联锁系统。企业必须按

规定设置报警装置、联锁系统，根据工艺要求设置合理的报警值

和安全联锁控制参数，及时处置异常报警，做好报警处置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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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企业组织安全风险评估或按规定审批，所有的报警装置、联

锁系统，不得人为切断解除。

有关钢铁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“钢八条”和我省“七个严格”，

安全生产例会必须逐条对照检查整改，并主动报告属地应急管理

部门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将钢铁企业落实国家“钢八条”、“七

个严格”纳入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。对未严格执行国家“钢八条”、

“七个严格”、未按规定报告重大事故隐患的，应依法予以严查。

对重大事故隐患未排除仍组织冒险作业的，应纳入安全生产联合

惩戒“黑名单”。进一步完善举报奖励制度，畅通举报渠道，兑

现举报奖励，促进企业员工、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参与监督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管局。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2 年 3月 7日印发

校对责任人：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处张文海、任靓


